
附件2

关于建立桂林市规范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管理的指导意见》（桂政办发〔2019〕7号）精神，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市校外托管机构的管理，促进学生校外托管行业健康发展，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建立桂林市规范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总召集人：兰  燕  副市长

召 集 人：曹方明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成    员：唐建林  市教育局局长
                  市公安局分管领导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分管领导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管领导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分管领导

市物价局分管领导

                  市消防支队分管领导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具体职责是：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研究提出联席会议研究议题，经召集人同意后提交会议研究；负责通报全市规范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工作情况，研究分析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工作存在的重大问题，组织实施联席会议决定事项，协调解决涉及多部门的校外托管机构管理问题；加强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各县（市、区）工作，定期向联席会议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完成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工作。联席会议建立联络员制度，各成员单位要确定１名科级干部担任联络员。

二、联席会议主要职责

认真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管理的指导意见》，统筹协调规范全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工作。采取有效措施，营造全市安全有序的托管环境，确保学生安全。

三、联席会议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例会，由总召集人或总召集人委托的同志主持。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临时召集会议。研究具体工作事项时，可视情况召集部分成员单位会议，也可邀请其他部门参加会议。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以会议纪要形式印发，同时抄报市人民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事项，由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部门职能分工负责，具体落实。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共同推进我市校外托管机构良性发展。

四、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教育部门负责指导中小学校掌握学生参加校外托管的情况，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引导学生选择合法合规的托管机构。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依法为登记为市场主体的校外托管机构核发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和小餐饮登记证，对校外托管机构的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管理，依法查处已取得相关许可但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的无照经营校外托管机构。
公安部门负责对校外托管机构的安防管理进行监管，维护托管场所周边治安。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对校外托管机构的房屋安全进行监管。
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对校外托管机构的生活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防控进行监管。
物价部门负责对校外托管机构的收费及公示情况、明码标价行为进行监管。
消防部门负责对校外托管机构的消防安全进行监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参照本制度建立健全本县（市、区）规范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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